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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 年度 
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县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和县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县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真履职，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积极献

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会后，县政府共收到县

人大常委会转办的建议 214 件，收到县政协转办的提案 157 件。

为做好代表建议、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职尽责。认真做好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既是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接受人大法律

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听取群众呼声、主动回应关切，加强政府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各部门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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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和义务。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拓展“深

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深入开展“提标增效”活动，

将办理工作列入本单位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谋深

谋实谋细，构建“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抓落实、承办人员负

专责”的办理格局，确保任务、人员、责任、资金“四到位”，将

代表、委员所提建议提案办理落实到位，不断提高办理工作效率

和质量，努力以良好的办理态度和成效赢得广大代表、委员对政

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二、夯实办理责任，提高办理实效。各承办单位要落实“办

前协商、办中沟通、办后回访”要求，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全程参与和监督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亲自

调研、亲自督促落实，面商沟通亲自到场、审签答复亲自把关，

变“文来文往”为“人来人往”；分管领导要在交办安排、调查研究、

协调处理、督办催办等环节认真履职；具体经办人员要深入学习

交办通知，对办理、复函等工作要按照程序及时推进，规范行文，

写清具体办理进度，确保复函内容与办理结果一致，杜绝答复“文
不对题”等现象发生。对比较复杂、较难解决的问题，要报请县政

府分管领导协调，并主动与代表、委员协商，共同研究解决问题

的办法。对因特殊情况变化暂时不能落实的，要制订实施计划和

落实措施，明确解决问题的具体时限，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做好答

复解释工作。在书面答复代表、委员时，要在“答复类别”栏内

选择与办理结果相符合的类别（包括：A、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

本解决；B、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准备解决；C、所提问

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只能以后研究解决；D、所提问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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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参考或不可行）。在书面答复代表、委员后，各承办单位要按目

标任务、时间节点继续抓好办理落实，以具体成效取信于民。 

三、严格规范程序，按期反馈答复。2024 年县人大代表建议

在福建省三级人大代表履职服务平台管理系统分解、交办及答复、

反馈。县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答复仍保留纸质书面答复，各承办单

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在平台上完成签收、交办、反馈等各项工作；

县政协提案按照往年的做法办理。各承办单位必须在法定期限内

完成答复工作，即 6月 15日前完成今年县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工

作、8月 15日前完成今年县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工作。对联名提

出的建议、提案应一一予以答复，不能仅答复第一位领衔代表或

委员，同时分别抄送县人大人事代表工委、县政协提案与文史办

和县政府督查室。各牵头单位应负责综合汇总各承办单位的意见

进行办理答复，要主动与协办（责任）单位联系，协办（责任）

单位应积极配合，齐心协力做好办理工作。协办（责任）单位应

在人大代表建议交办后的 2个月内、政协委员提案交办后的 4个

月内主动将办理情况以书面形式送交牵头单位汇总，由牵头单位

正式行文答复。由两个以上部门牵头或分办的建议，承办单位之

间应充分沟通协调，联合行文答复代表、委员。代表、委员对答

复不满意，要求重新办理的，具体承办的单位必须端正态度，正

确对待，抓紧重新办理，并在一个月内答复。各承办单位要认真

核对建议、提案内容，如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办理的，应于交

办后 7日内派专人将建议、提案退回县政府督查室，并书面说明

退回原因，请勿自行转给其他单位处理；逾期未退回的，视同承

担办理责任；耽误答复期限的，单位领导及具体经办人员应负工

作责任；承办单位对新转办的建议，应抓紧办理，确保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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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任务。 

四、加强督导检查，跟踪推进落实。县政府督查室要通过系

统平台或现场督办，了解办理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总后向县人大

常委会、县政府和县政协领导报告，对法定时限内的办理进展情

况进行通报。在办理工作完毕后，各承办单位要及时做好工作总

结，凡主办县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总数在 5件以上的单

位，应分别在 6 月 10 日、8 月 10 日之前将书面总结报送县政府

督查室。同时，各承办单位要建立完善“回头看”工作机制，并

于 9 月 20 日、12 月 1 日前再次向县政府督查室报送县人大代表

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最新进展情况，县政府分管领导将不定

期组织县人大人事代表工委、县政协提案与文史办、县政府督查

室现场察看办理进展情况，督促提高办理实效。 

 

附件：1.县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承办单位情况表 

2.县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委员提案承办单位情况表 

3.2024 年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反馈表      

4.2024 年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反馈表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